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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

关于代为履行基金经理职责的公告

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旗下国金沪深 300

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、国金上证 5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、国金

鑫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（LOF）及国金鑫安保本混合型证

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宫雪女士由于个人原因（休产假）无法正常履

行职责，暂离工作岗位将超过 30 日。

经公司决定，自 2016 年 10 月 17 日起，宫雪女士所管理的国金

鑫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由该基金的另外两位基金经理李安心

先生、滕祖光先生共同管理；宫雪女士所管理的国金沪深 300 指数分

级证券投资基金、国金上证 5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及国金鑫新灵

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（LOF）由基金经理李安心先生代为履行

管理职责。

以上基金经理职责代为履行事项已报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备

案。

特此公告。

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

2016年 10月 15日


